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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6/2021_2022__E5_A6_82_

E4_BD_95_E7_AE_A1_E7_c27_506571.htm 对外加工装配业务

是一种劳务贸易，有关合同的当事人是委托方和承接方。与

一般货物买卖合同有许多不同之处，其主要内容如下。 A.合

同报批 对外加工装配合同，须经对外经济贸易部、国务院有

关部委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对外经贸部门、或由它们

授权的机关审批 。 报批时应填写"加工装配贸易申报表一式

四份，井附合同副本外贸知识 B.海关登记备案 自合同批准之

日起一个月内，向海关提交批准文件和合同副本，如有必要

，应随附料、件和设备清单。 经审核后，由海关核发"对外加

工装配进出口货物登记手册"，其进出口货物凭"登记手册"办

理报关手续。对没有办理"登记注册"的单位，其进出口货物

，海关不于放行。 C.进出口货物的监管 料件、设备和成品进

出口时，有关单位或其代理人应填写进出口货物专用报关单

一式四份和发票、装箱单等有关单证，以及"登记手册"向进

出口地海关申报。海关接受申报后，经查验认可后放行。加

工装配贸易进口的料件，属海关保税货物。自进口之日起至

加工成成品出口之日止，应接受海关监管，有关单位必须将

进口料件的使用和加工成品出口的情况列入海关认可的专门

账册，海关有权随时检查。 D.核销 加工装配合同执行完成之

后，有关单位应于最后一批成品出 口之日起一个月内，登记

手册"和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向海关办理核销手续。 对剩余的料

件，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征、免税。 若进口料、件或成品因种

种原因转为内销，必须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和海关核准，并按



一般进口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增值税。百考试题编辑整

理"#F8F8F8"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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